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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市政府 指 深圳市⼈民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0 年深圳市（福⽥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 

本次调整 指 
2020 年深圳市（福⽥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项⽬（调整） 

《实施⽅案》 指 

福⽥区财政局于 2020 年 5 ⽉印发的《2020 年深圳市（福

⽥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

项债券（三⼗五期）项⽬实施⽅案》 

《调整实施⽅案》 指 

《2020 年深圳市（福⽥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

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项⽬（调整）实

施⽅案》 

原募投项⽬ 指 
2020 年深圳市（福⽥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对应的七个募投项⽬ 

调整项⽬ 指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州中

医药⼤学深圳医院（福⽥）、⼴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

⽥）科教楼装修改造⼯程、⼴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

⽥）后期建设⼆期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福⽥区属医院

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区第⼆⼈民医院  

2018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区风湿病专科医院、福⽥区属

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区风湿病专



  IV 

科医院，共六个项⽬ 

本所 指 ⼴东⼴和律师事务所 

中勤万信南京分所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预算法》 指 《中华⼈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 号⽂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50 号⽂ 指 《关于进⼀步规范地⽅政府举债融资⾏为的通知》 

财预〔2018〕209 号⽂ 指 《地⽅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 

财预〔2020〕94 号⽂ 指 《关于加快地⽅政府专项债券发⾏使⽤有关⼯作的通知》 

深财预函〔2020〕1294 号⽂ 指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报送 2020 年新增债券资⾦⽤途调整

事项的通知》 

元 指 ⼈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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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0 年深圳市（福⽥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 

—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项⽬（调整） 

之法律意见书 

(2020)⼴和专字第 0814 号 

深圳市福⽥区财政局： 

根据⼴东⼴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深圳市福⽥区财政局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之约定，本所指派陈秀盈律师、何家荣律师作为2020年深

圳市（福⽥区）公⽴医院专项债券（⼆期）—2020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

五期）项⽬（调整）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调整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及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国发〔2014〕43号⽂、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50号⽂、财预〔2018〕209号⽂、深财预函〔2020〕1294号⽂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政府规章以及政策⽂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以前已发⽣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之时所应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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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原则，对本次调整进⾏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实施主体、

相关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切应予提供的⽂件资料。对

于出具法律意见⾄关重要⽽又⽆独⽴证据⽀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

门、发⾏⼈、实施主体、相关中介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件作判断。

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调整备案的法律⽂件之⼀，随同其他材料⼀

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独⽴判断的关联关系，

并在本次调整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

客观。 

5. 本所律师仅就发⾏⼈本次调整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核查，不对有关信

⽤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流动性等）、收益和融资平衡⽅案、收益和融

资平衡⽅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案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

涉及信⽤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案、收益和融资平衡⽅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实施⽅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或默⽰的保证。 

6. 本所律师同意发⾏⼈部分或全部在发⾏⽂件中⾃⾏引⽤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但发⾏⼈作上述引⽤时，不得因引⽤⽽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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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仅供发⾏⼈为本次调整之⽬的使⽤，不得⽤作任何其他⽬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期债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5⽉19⽇印发的《关于2020年深圳市（福⽥区）

公⽴医院专项债券（⼆期）—2020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上市交易

的通知》，本期债券于2020年5⽉2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期债券发

⾏⾦额为1.43亿元，发⾏期限为20年期，票⾯利率为3.55%。 

根据《实施⽅案》，原募投项⽬的还本设置为⾃2031年起⾄2040年⽌等额

偿还本期债券本⾦。 

 

⼆、本次调整 

（⼀）本次调整的项⽬ 

根据《实施⽅案》，本期债券对应的原募投项⽬如下： 

序号 项⽬名称 

1 福⽥区⼈民医院后期⼯程建设项⽬ 

2 福⽥区中医院后期⼯程建设项⽬ 

3 区中医院现住院⼤楼医疗流程改造⼯程 

4 
福⽥区第⼆⼈民医院新住院⼤楼（园林综合楼改造装修业务⽤房）⼆期⼯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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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名称 

5 福⽥区慢性病防治院重建⼯程 

6 福⽥区风湿病专科医院综合改造⼯程 

7 福⽥区⽼⼈康复护理院建设⼯程项⽬ 

根据《调整实施⽅案》，福⽥区⼈民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有关部署，为加强

资⾦和项⽬对接、提⾼资⾦使⽤效益，做好“六稳”⼯作、落实“六保”任务，拟对

本期债券募集资⾦⽤途进⾏调整，即在原募投项⽬的基础上，新增如下调整项⽬： 

序号 项⽬名称 

1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州中医药⼤学深圳医

院（福⽥） 

2 ⼴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科教楼装修改造⼯程 

3 ⼴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后期建设⼆期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 

4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区第⼆⼈民医院 

5 2018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区风湿病专科医院 

6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区风湿病专科医院 

 

1.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州中医药⼤学深圳医

院（福⽥） 

（1） 项⽬概况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项⽬的主要购置内容包括⼤型数字减影⾎管造

影机、⾼端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系统、全⾃动⾎液分析系统等设备共 49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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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复和建设⽂件 

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本项⽬取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主体 ⽂号 

1 

《福⽥区发展和改⾰局关于福⽥区属医

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

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资⾦申

请报告的批复》 

福⽥区发展和改

⾰局 

深福发改〔2019〕224

号 

 

2. ⼴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科教楼装修改造⼯程 

（1） 项⽬概况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项⽬建设内容包括空间格局及装饰改造、⽔电

系统改造、弱电系统改造、消防安防系统改造、标识标牌改造、通风系统改造。 

（2） 批复和建设⽂件 

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本项⽬取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主体 ⽂号 

1 

《福⽥区发展和改⾰局关于⼴州中医药

⼤学深圳医院（福⽥）科教楼装修改造

⼯程总概算的批复》 

福⽥区发展和改

⾰局 

深福发改〔2019〕622

号 

 

3. ⼴州中医药⼤学深圳医院（福⽥）后期建设⼆期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 

（1） 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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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整实施⽅案》，本项⽬的主要购置内容包括为保障安全的急救设

备，业务拓展需要增加的医疗设备，基础服务、重点专科发展需要配置或更新的

医疗设备。 

（2） 批复和建设⽂件 

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本项⽬已取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主体 ⽂号 

1 

《福⽥区发展和改⾰局关于⼴州中医药

⼤学深圳医院（福⽥）后期建设⼆期配

套医疗设备购置项⽬总概算的批复》 

福⽥区发展和改

⾰局 

深福发改〔2017〕608

号 

 

4.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区第⼆⼈民医院 

（1） 项⽬概况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项⽬的主要购置内容包括⾼端全⾝应⽤型四维

彩超、⾼清宫腔镜系统、全⾼清宫腔镜冷⼑⼿术系统、低温等离⼦灭菌器等共计

30 台/套设备。 

（2） 批复和建设⽂件 

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本项⽬已取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主体 ⽂号 

1 

《福⽥区发展和改⾰局关于福⽥区属医

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

⽥区第⼆⼈民医院资⾦申请报告的批

福⽥区发展和改

⾰局 

深福发改〔2019〕2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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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5. 2018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区风湿病专科医院 

（1） 项⽬概况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项⽬的主要购置内容包括全⾃动⾎细胞分析仪

等 18 台（套）。 

（2） 批复和建设⽂件 

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本项⽬已取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主体 ⽂号 

1 

《福⽥区发展和改⾰局关于 2018 年医疗

设备购置项⽬-区风湿病专科医院资⾦申

请报告的批复》 

福⽥区发展和改

⾰局 

深福发改〔2018〕391

号 

 

6. 福⽥区属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区风湿病专科医院 

（1） 项⽬概况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项⽬的主要购置内容包括彩超、全⾃动间接免

疫荧光/酶免分析整合系统、细胞成像微孔板检测仪、风湿病治疗康复系统等共

计 11 台/套设备。 

（2） 批复和建设⽂件 

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本项⽬已取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主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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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区发展和改⾰局关于福⽥区属医

院医疗设备购置项⽬（2019 年部分）-福

⽥区风湿病专科医院资⾦申请报告的批

复》 

福⽥区发展和改

⾰局 

深福发改〔2019〕226

号 

 

（⼆）本次调整后预期收益来源 

根据《实施⽅案》，本期债券对应的募投项⽬的预期收⼊来源为各家医院

的门诊收⼊、住院收⼊。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次调整后，本期债券对应的募投项⽬的预期收

⼊来源为各家医院的门诊收⼊、住院收⼊。 

 

（三）本次调整项⽬涉及领域 

根据发⾏⼈提供的资料，原募投项⽬所涉及领域为公共卫⽣设施建设领域。 

根据发⾏⼈提供的资料，调整项⽬所涉及领域为公共卫⽣设施建设领域。 

 

（四）本次调整后债券期限 

根据《调整实施⽅案》，本次调整后，本期债券期限仍然为 20 年期。 

 

（五）本次调整后还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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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整实施⽅案》，本次调整后，本期债券的还本设置仍然为⾃ 2031

年起⾄ 2040 年⽌等额偿还本期债券本⾦。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调整项⽬已经取得相关批复⽂件；（2）

本次调整后，本期债券募集资⾦⽤于有收益、同领域的公益性项⽬，且本期债券

的期限和还本设置没有发⽣改变。 

 

三、披露⽂件及中介机构 

（⼀）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东省司法厅批准设⽴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社会信⽤代码号为：31440000G3478214XU）

且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何家荣律师均持有《中华⼈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且⼆⼈执业证均通过了年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经办律

师具备相关从业资格。 

（⼆）财务评估报告 

中勤万信南京分所就本次发⾏出具了《2020 年深圳市（福⽥区）公⽴医院

专项债券（⼆期）—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五期）项⽬（调整）项

⽬预期收益与融资⾃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认为通过对收益与融资⾃求平衡情

况的分析，未注意到相关项⽬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法满⾜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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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市⼯商⾏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7 ⽉ 3 ⽇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社会信⽤代码：91320100MA1PB2JE28）、国家企业信⽤信息公⽰系统关于中勤

万信南京分所的公⽰信息、江苏省财政厅于 2017 年 9 ⽉ 26 ⽇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1623202）以及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2 ⽉ 6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65），中勤万信南京分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且

有效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调整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为本次

调整提供相关服务的相应资质。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调整项⽬已经取得相关批复⽂件； 

2. 本次调整后，本期债券募集资⾦⽤于有收益、同领域的公益性项⽬； 

3. 本次调整后，本期债券的期限和还本设置没有发⽣改变； 

4. 为本次调整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并有效存续，具

备为本次调整提供相关服务的相应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效；本法律意见书⼀式三份，

本所留存⼀份，其余两份供发⾏⼈为本次调整之⽬的⽽使⽤。 

（正⽂完，下转签字页）  




